
评价机构 广东汇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资质证号 APJ-（粤）-015

项目名称 中山市皇鼎逸俊电镀有限公司剧毒化学品仓库安全现状评价报告

委托单位 中山市皇鼎逸俊电镀有限公司

项目类别 安全现状评价

项目简介：

中山市皇鼎逸俊电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逸俊公司”或“该公司”）成立于 2006年 08月 22日，营

业执照登记机关是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2000792930555M；类型：有限责任公

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；住所：中山市三角镇锦成路 43号 G栋第一层；法定代表人：莫伟；经营范围为金

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；工业用房出租；物业管理服务；生产：家用电器金属配件、灯饰金属配件、电

子产品金属配件。

逸俊公司在电镀生产过程中使用到氰化钠、氰化钾、氰化银钾、氰化亚铜、氰化银、氰化亚金钾、氰

化锌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目录（2015版）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十部门公告[2015]第 5号，应急

管理部等十部委公告[2022]第 8 号调整），氰化钠（危险化学品目录序号：1688）、氰化钾（危险化学品目

录序号：1686）、氰化银钾（危险化学品目录序号：1704）、氰化亚铜（危险化学品目录序号：1700）、氰

化银（危险化学品目录序号：1703）、氰化亚金钾（危险化学品目录序号：1699）、氰化锌（危险化学品目

录序号：1696）均属于危险化学品，其中氰化钠（危险化学品目录序号：1688）、氰化钾（危险化学品目

录序号：1686）、氰化银钾（危险化学品目录序号：1704）属于剧毒化学品。

逸俊公司租赁中山市皇鼎雄骏电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雄骏公司”）的危化品丙类仓库作为该公司

剧毒化学品仓库，用于储存该公司使用的剧毒化学品及其他氰化物。

项目组长 韩廷亮

项目组成人员 李琳、张立志

报告审核人 潘杰

过程控制负责人 韩效栋

技术负责人 曹胜强

现场调查情况 查勘了本项目的平面布置、治安防范设施、安全管理情况等。

评价结论：

综上所述，评价组认为：中山市皇鼎逸俊电镀有限公司剧毒化学品仓库安全条件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剧毒化学品、放射源存放场所治安防范要求》（GA1002-2012）
等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要求。

现场照片：


